
附件

衢州市柯城区农业农村局等 6部门关于
切实抓好 2024年粮油生产保供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柯城区粮油生产稳定发

展，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等 7 部门关于切实抓好 2024

年粮油生产保供工作的通知》（浙农种发〔2024〕6 号）和《衢

州市农业农村局等 6 部门关于切实抓好 2024 年粮油生产保

供工作的通知》（衢农发〔2024〕*号）等文件精神，为稳定

发展粮油生产，确保我区粮食安全，经区政府同意，现就抓

好 2024 年粮油生产保供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

领，聚焦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保供给、促增收为目标，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稳面积、提单产、增

效益”的总体思路，加强耕地保护，依靠科技创新，加大主体

培育，做好防灾减灾，加强储备管理，完善保障措施，全方

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加快建设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

提供粮油安全保障。

二、目标任务

1.确保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6.52 万亩、总产量 0.4982 亿



斤，其中早稻 2.17 万亩，总产量 0.17 亿斤；晚稻 2.23 万

亩，总产量 0.23 亿斤；小麦 0.03 万亩，总产量 0.0012 亿

斤；大豆播种面积 0.95 万亩，总产量 0.0309 亿斤。

2.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2.71 万亩，总产量 0.068 亿斤，

其中油菜播种面积 2.55 万亩，总产量 0.063 亿斤。

3.油茶新种林面积 708 亩、低产林改造面积 886 亩，产

能 284 吨。

4.储备 5.8 万斤粮食种子、0.2 万斤油菜种子、5 吨农

药、1400 吨化肥。小麦、油菜、早稻、晚稻种子分别在 7 月

底、7 月底、10 月底和次年 1 月底之前入库；化肥储备 1 月

底前入库，储备时长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少于 6 个月；农

药储备时间为 4-10 月。

三、重点工作

（一）加强耕地保护利用，夯实粮食生产根基。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升“田长制+耕地智保”场景应用

实效，夯实“人防+技防”耕地保护机制，切实加强耕地用

途管控，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

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0.6万亩，协同推

进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推进“多田套合”。

强化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属性，稳定提高粮食复种指数，新

增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储备区 0.363万亩。深入推进耕地抛

荒整治和冬闲田综合利用，完成耕地抛荒整治 0.18万亩。

（二）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提高粮油生产水平。开展粮

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聚焦早稻、油菜和新垦



造耕地农作物单产，以争创实施产粮（油）大县、单产提升

整建制推进县等项目为牵引，推动良田、良种、良法、良机、

良制“五良”综合集成应用，提高粮油生产水平。开展粮油

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和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深化粮油

高产攻关和高产竞赛活动，建成省级粮油绿色高产高效示范

片 4个以上。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粮油新品种展示

示范和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加强农作物良繁基地建设，提高

良种保障供应能力。深挖地方特色农作物资源，着力发展粮

油“土特产”产业。针对水稻油菜机插、油菜旱粮机收和丘

陵山区机械化作业等薄弱环节，推广精量高效栽播、高效低

损收获技术，加快推进粮油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水稻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0%以上。

（三）加大种粮主体培育，完善生产经营机制。引导鼓

励“粮二代”、返乡大学生、工商资本从事粮食生产，持续培

育选树一批优秀种粮新生代。规范连片土地集中流转，积极

发挥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作用，着力推进粮油生产规模化、

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种粮规模化率达 40%以上。支持

鼓励规模粮油经营主体立足生产，开展粮油加工、销售一体

化经营，延伸产业链、价值链，提高粮油生产附加值。适度

推广稻经轮作、稻渔共生、农牧结合、综合种养等“千斤粮

万元钱”生产模式，努力增加农民经营收益。持续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大力推行以股份合作为主导的林地经营权规

模化流转，推动油茶林地规模化生产经营。



（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控制减少因灾损失。各地要

牢固树立防灾减灾意识，切实加强农业自然灾害监测预警，

完善防灾减灾预案，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强化会商研判，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落实落细防灾救灾措施，最大程度减少

因灾损失。加强植保检疫队伍建设，持续推进病虫害监测体

系建设，加强水稻“两迁”害虫、二化螟、油菜菌核病等重大

病虫害监测预警，加大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培育力度，大力推

行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建设水稻统防统治整建制镇（乡、

街道）1个，主要农作物开展实施统防统治面积 4万亩，创

建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基地 1个，水稻统防

统治覆盖率 50%以上，病虫害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

（五）加强储备管理流通，确保粮油有效供给。稳固农

资应急储备，做好粮食种子、油菜种子、农药储备、化肥储

备。加强地区间粮食产销合作，发挥市场优势，畅通粮源渠

道，确保有效供给。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持续实施粮食

绿色仓储、粮食品种品质品牌、粮食质量追溯、粮食机械装

备、粮食应急保障能力、粮食节约减损健康消费“六大提升行

动”。培育“好粮油”产品和优质粮油品牌，拓展营销渠道，推

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政策保障

（一）完善生产扶持政策。严格落实中央、省、市涉农

补贴政策，强化“谁种粮谁收益”，重点支持种粮农民。省财

政对全年稻麦油复种、一季旱粮种植和“三园”地间作套种同

一旱粮作物（不含大小麦）种植 50亩以上的规模化主体（含



制繁种），按实际种植面积给予每亩 120元的直接补贴；市“大

三农”切出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市本级（柯城区、衢江区）早稻

规模种植、水稻机插秧作业以及全市粮油高产竞赛、“好稻

米”评选等；区财政给予单季稻、连作晚稻规模种植配套

补贴每亩 150 元，给予油菜、芝麻、花生、早稻、大小

麦、一季旱粮种植和“三园”地间作套种同一旱粮作物

（不含大小麦）规模种植配套补贴每亩 80 元。支持油茶

生产保供，落实省财政新增油茶规模化种植补贴政策。

突出多目标导向，探索建立政策补贴与产量形成、绿色生

产、耕作模式、抛荒地整治、冬闲田综合利用、秸秆焚烧等

相结合的正向激励和负面清单机制。

（二）落实收购和订单奖励政策。严格执行省定小麦、

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各级财政对按订单向国有粮食收储企

业交售稻谷的种粮主体给予奖励。严格执行早稻订单政策，

市内早稻实行订单全覆盖，统一早稻订单奖励，每百斤奖励

30元。继续实行晚稻订单政策，订单奖励标准原则上不低于

上年水平；其中列入“五优联动”实施品种的粮食，实行优质

优价收购，并给予订单奖励。普通晚稻订单优先向优质品种

倾斜。各地在完成粮食产量指标和订单粮源满足本地粮食储

备轮换的基础上，鼓励实行带订单奖励余缺调剂。继续实施

订单良种奖励政策，与种子企业签订订单合同并按订单交售

水稻、小麦良种的种子生产者，按实际交售种子数量给予奖

励，每百斤常规水稻种子奖励 30 元；每百斤杂交水稻种子

奖励 100元，每亩最高不超过 300元；每百斤小麦种子奖励



30元，每亩最高不超过 150元。

（三）强化金融保险支持。全面实施政策性水稻完全成

本保险，继续实施大小麦、玉米、油菜种植和杂交水稻制种

等政策性农业保险和粮食生产贷款贴息政策。加大“衢农保”

农业综合保险的推广，优化创新参保理赔方式方法，不断提

高农业保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鼓励各地依法采用以奖代

补、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油茶林种植和改造，实施林业政策

性保险。

五、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政府要牢固树

立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理念，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定期研究会商粮油生产工作，统筹抓好生产、储备、产销协

作等各项工作，加大生产扶持和政策宣传力度，提振农民种

粮积极性，确保完成全年粮油生产任务。农业农村、发改、

财政、资源规划、供销、林业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合力抓好粮油生产保供工作。

（二）加强督查指导。落实领导包片指导粮食生产工作

制度，深入开展“双挂双联”活动，分区、分块指导粮食生产。

加强日常调度和监督检查，在粮油生产关键节点，采取“四不

两直”方式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耕

地抛荒、农资应急储备、秸秆焚烧、粮食收储等开展督查，

掌握进度、发现问题、督促整改，适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

对各县（市、区）、各部门落实或整改不到位的予以追责问

责。



（三）加强考核评价。强化粮油生产保供监测评价，严

格工作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营造争先创优良好氛围。

乡（镇、街道）未完成粮油生产任务的，对其耕地保护和粮

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粮食生产先进

评选实行“一票否决”。

本文件明确的政策措施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具体政策措施已明确执行期限的，从其规定；国家、省有其

他相关支持政策措施的，遵照执行。

附件：1. 2024年粮食面积指标分解

2. 2024年粮食产量指标分解

3. 2024年油料面积和产量指标分解



附件 1

2024年粮食面积指标分解
单位：亩

镇（乡）、街

道
全年任务

其中

早稻 晚稻 小麦 大豆
其它旱杂

粮

全区 68410 24060 23950 300 9700 10400

航埠镇 13610 6800 4600 100 1900 210

沟溪乡 6310 2030 1980 0 650 1650

华墅乡 14380 7050 4420 100 1700 1110

九华乡 7345 1900 2215 0 1200 2030

石梁镇 6780 2200 2980 0 1400 200

万田乡 10025 2910 4015 100 1300 1700

石室乡 5170 1050 2620 0 1100 400

衢化街道 550 0 200 0 50 300

花园街道 820 120 200 0 0 500

新新街道 1020 0 220 0 0 800

黄家街道 500 0 300 0 100 100

姜家山乡 600 0 200 0 100 300

双港街道 450 0 0 0 200 250

信安街道 250 0 0 0 0 250

七里乡 600 0 0 0 0 600



附件 2

2024年粮食产量指标分解
单位：亿斤

镇（乡）、街

道
全年任务

其中

早稻 晚稻 小麦 大豆 其它旱杂粮

全区 0.5065 0.1726 0.2386 0.0012 0.0366 0.0575

航埠镇 0.1047 0.0498 0.0465 0.0004 0.007 0.001

沟溪乡 0.0469 0.0136 0.0208 0 0.0027 0.0098

华墅乡 0.1088 0.0549 0.0439 0.0004 0.0062 0.0034

九华乡 0.0543 0.0119 0.0227 0 0.0045 0.0152

石梁镇 0.0474 0.0145 0.0265 0 0.0053 0.0011

万田乡 0.0775 0.0208 0.0406 0.0004 0.0049 0.0108

石室乡 0.0372 0.0063 0.0263 0 0.0042 0.0004

衢化街道 0.0032 0 0.0019 0 0.0002 0.0011

花园街道 0.0059 0.0008 0.0021 0 0 0.003

新新街道 0.0063 0 0.0022 0 0 0.0041

黄家街道 0.0037 0 0.003 0 0.0004 0.0003

姜家山乡 0.0039 0 0.0021 0 0.0004 0.0014

双港街道 0.0024 0 0 0 0.0008 0.0016

信安街道 0.0014 0 0 0 0 0.0014

七里乡 0.0029 0 0 0 0 0.0029



附件 3

2024 年油料面积和产量指标分解
单位：万亩、亿斤

镇（乡）、

街道

油料 油菜

面积 总产量 面 积 总产量

全 区 2.77 0.06951 2.65 0.06757

航埠镇 0.408 0.00991 0.338 0.00841

沟溪乡 0.309 0.00756 0.309 0.00756

华墅乡 0.52 0.01258 0.47 0.01214

九华乡 0.431 0.01026 0.431 0.01026

石梁镇 0.324 0.00897 0.324 0.00897

万田乡 0.452 0.01163 0.452 0.01163

石室乡 0.213 0.00569 0.213 0.00569

衢化街道 0.0035 0.0001 0.0035 0.0001

黄家街道 0.0035 0.0001 0.0035 0.0001

姜家山乡 0.08 0.00203 0.08 0.00203

双港街道 0.026 0.00068 0.026 0.00068


